
世纪 年代北平市对于

医院，

年北平市政府设立卫

随着城市现代化的推进，北平公共卫生事业逐步

建立。民国初年，北平即专门设立了传染病医院，用

以隔离收治传染病患者。

生处，下设防疫股，专司全市传染病的管理。

年由卫生处改为卫生局，

年

年底组设第二传染病

月成立北京区防疫委员会，使全市

的传染病管理和卫生防疫工作更趋于完善。

这组史料反映了

各种法定传染病的统计、报告、隔离治疗和对健康人

群的预防注射、居所消毒等情况，以及有关卫生防疫

的统计、法令、规定等。现经整理，予以公布，仅供

参考。

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



年）（

我国法定传染病共为九种，即霍乱、鼠疫、伤寒、斑疹伤

寒、赤痢、天花、白喉、脑膜炎、猩红热等是也。本局关于传染

病之管理可分为下列数项，逐年设法推进办理之。

一、收集报告：

在传染病发现后，其报告之迟速虚实甚关重要。本局传染病

报告收集之由来可分为四大类：

（一）由本局及各附属院所及开业医院医师报告者：

本局附属院所如传染病医院、市立医院、第一至第四各卫生

区事务所等，遇有法定传染病发现时，均按日填表报告本局。对

于未设卫生区事务所区域之开业医师及医院，均按期发送通知及

印就贴有邮票之传染病报告明信片，以备各该医师于发现法定传

染病患者时，报告本局第二科之用。其已设卫生区事务所区域，

第一至第四各卫生区事务所各就管区内发送上项明信片于各该开

业医师与医院，俾应报告之需。各该卫生区事务所于接到传染病

报告片后，立即报告本局第二科汇核办理。

（二）由死亡报告查出者：

本局及第一至第四各卫生区事务所统计调查员调查死亡时，

往往发现法定传染病患者之死亡，或其家属有患同样疾病者。凡

此情事，均须立即报告。而此项调查所得之报告实不在少数。

（三）由报载或警段报告者：

选编者判定。



使隔离与治疗两得其便。然后无论患者能否移住医院

遇有报载或警察报告之传染病，本局立即派员往查，如确系

传染病即纳入报告中。但此项报告为数不多耳。

（四）由市民自动或由邻近住户报告者：

此项报告间亦有之，但为数甚少耳。

二、报告之登记及统计：

本局所得之传染病报告均登入传染病报告簿，以资考查，并

按发病日期标示，以明传染病发生之时期；按发现地点标示，以

明传染病分布之情形，并将所得之各种传染病报告于每旬每月按

病者及死亡者分别统计一次，以资比较。

三、各种传染病流行情形：

本年度各种法定传染病中，除鼠疫及霍乱外均有发现。就中

以猩红热、天花为最多，伤寒、赤痢、白喉、脑膜炎等次之。对

于是等传染病，均经按期努力作预防运动，以期消灭。

四、报告之交换：

各省市间对于每月之传染病报告表，例有交换之举，以备互

相参考。本局对于是项工作仍继续办理。计每月与本市交换报告

者，有南京、上海、天津、杭州、青岛、广州、南昌、江西、长

沙、汉口、察哈尔、西安等处。

五、对患者及家属之访视与看护及预防传染方法之指导：

本局及附属各事务所于发现传染病患者后，立即遣派劝导员

亲至患者宅第执行访视工作，先诊察患者病状是否确属法定传染

病，如确认无疑为法定传染病时，当即对于看护病人方法与预防

传染方法及实施，以免病势蔓延扩大，并力劝患者移住传染病医

院诊治，

治疗，而各该事务所视病况轻重不时派劝导员往患者床侧访视，

以期明了经过情形。此种办法实施已久，颇有实效。

六、治疗及消毒：

本局附属传染病医院对于传染病患者可以尽量收容，本局附

属各院所及其他医院医师遇有是项病人，其本人或家属均可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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雇用耍

请求送往传染病医院住院治疗。再市立传染病医院计有病床五十

位，市立医院无专设传染病病房，如传染病院床位占满时，即转

送规范宏大、设有传染病病房私立医院诊治。关于消毒工作，传

染病医院及第一至第四各卫生区事务所均备有喷雾消毒器，对于

各患者之家室均行实施消毒。其同居或邻近有同样患者时，则劝

导其速到医院诊治。遇有市民请求消毒，证明系某种传染病有施

行之必要时，即速派员前往办理，以免蔓延。

七、各种预防运动：

预防伤寒、霍乱运动：

本局每当夏令，为预防伤寒、霍乱起见，叠经呈准市政府举

办预防伤寒、霍乱运动。每年举办是项运动二个月，每日在附属

各院所为市民免费注射预防伤寒、霍乱混合疫苗。事前分伤所属

各院所遵照办理，并布告市民周知。

举行定期扩大种痘运动：

本局举办全市扩大种痘运动，分为春、秋二季。施种期间，

每季定为二个月（春季三月至五月，秋季八月至九月）分别举办

是项运动，由本局各附属院所为市民免费种痘，并竭力设法扩大

宣传，如分别按区逐户散放通告、张贴标语图画、组织宣传队、

儡戏者之表演等，以期普遍种痘而防天花之传染。

实行强迫种痘：

查实行强迫种痘为预防天花最彻底办法，依照本市管理人民

种痘暂行规则施行强迫种痘，业于本局派有统计调查员之内外城

各区切实认真施行，所有本市婴儿于满六个月以前均由本局通知

种痘。凡遇指定种痘之日期则派员往查，如未经种痘者须切实劝

导。所有儿童于六、七岁时及所有与天花患者之接触者，均须再

行种痘。不种者除强制执行外，并应照章予以处罚。惟以此项办

法实行未久，市民或有未尽知晓之处，姑且从宽免究，而于劝导

督促双方致力，以谋普遍推行而冀逐渐就范。

预防白喉、猩红热运动：



光，以便早期确定诊

本局据各方报告如有感染白喉、猩红热等患者日渐增多时，

当经呈准市政府拨款举办预防白喉、猩红热运动。按照计划先期

张贴布告，并分伤所属各院所为市民免费检查及预防注射。其有

公私团体请求预防人数之在五十人以上者，亦可由本局或附属各

院所派员前往办理。关于宣传办法曾利用报纸及标语、传单等，

并布告周知，以期检查注射之普遍而重预防。

以上各种预防运动举行期间，由局派员往市立各学校普遍实

施。

）狂犬病预防设施：

查管理畜犬及取缔野犬历经办有相当成效，本年仍厉行办

理。至于畜犬之狂犬病预防注射及人之预防狂犬病注射，本局附

属各院所均可施行。

增设花柳科：

关于所属各院所增设花柳科因种种关系，未能普遍实现，仅

于市立医院及妓女检治事务所分别实施检治工作，并减免收费，

以资救济。

）增设肺痨科：

本年于市立医院增设肺痨科，添置

断，并免收费，以利市民。

一、传染病管理之沿革：

查本市关于传染病管理，在民国初年既设有传染病医院专为



收容传染病患者，以便隔离治疗。至民国二十二年，前市政府设

立卫生处，下设四科，第二科内设防疫股，专司全市法定传染病

之管理，因经费所限，仅设办事员二人。二十三年七月由处改

局，扩充工作，防疫股始添设主任一人。二十六年七月间复增派

办事员二人，专办理挨户种痘暨各项预防注射及调查等外勤工

作。同年冬季，因传染病医院规模狭小，不敷应用，经呈准市政

府组设第二传染病医院。二十七年一月因市政府裁减经费，本局

奉令改设三科，防疫股改隶于第三科，裁撤办事员三人，主任以

下仅设办事员一人，人少事繁，工作至感困难。是年夏季沪汉各

地霍乱流行，市长余公鉴于霍乱防疫工作甚关重要，经依照中央

防疫委员会之规定，于五月间组设北京区防疫委员会，委员长由

余市长兼任，并聘请本局侯局长及中外医学专家担任委员，凡防

疫各项工作议决后交由本局执行，而预防注射、检疫、病人处

理、家属隔离、环境消毒、报告统计等各项工作统由防疫股负责

办理。此本市最近五年内传染病管理沿革之概况也。

二、法定传染病之种类：

查法定传染病在我国经前卫生部规定为九种，即伤寒、斑疹

伤寒、赤痢、天花、鼠疫、霍乱、白喉、脑膜炎、猩红热是也。

现临时政府于本年八月二十六日公布传染病预防条例规定法定传

染病亦为上列九种。

三、传染病人之发见方法：

本局关于传染病人之发见方法可分为下列四大类：

由局属各院所及其他医院报告者：

本局所属各卫生区事务所、传染病医院、市立医院等遇有法

定传染病患者，均按照本局颁发表式填表报告，其他如协和医

院、红十字会医院、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医院、首善医院、中央

医院、东华医院等遇有此项传染病患者发现时，径行报告本局或

各该管区卫生事务所转报本局。

由各开业医师报告者：



本市各开业医师叠经由局函请医师公会转知各医师，遇有传

染病患者发现时，速即遵章报局，务使报告周密，不致遗漏。

由各区调查死亡时报告者：

本局统计调查员于调查人民死亡时，若发现其死因系属传染

病或其家属并院邻适患有同样病者，均立即电告本局及各该管卫

生区事务所，以便派员前往处理。

由报载或警段报告者：

关于遇有报载发现或警段报告时，本局立即派员前往诊查。

此项发现及报告虽间有之，但亦有注意之必要。

上列各项所得之报告自二十三年度起，至二十七年度止，综

计五年期间共发现各种法定传染病患者一四七九七人，死亡者六

二三四人。参阅最近五年内法定传染病逐年比较表。（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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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贴种痘标

四、传染病人之处理；

本市关于传染病患者向无详细报告及登记之可言，自二十二

年成立卫生处始规定报告表格，本局接得上项报告后，除令伤各

该管区院所随时派员诊查外，必要时即将患者送往传染病医院。

患者寓所环境消毒工作，局属各卫生区事务所及传染病医院均备

有喷雾消毒器，经诊查确有施行之必要时，当即派员前往办理。

局属传染病医院对于市民染患传染病者，概予收容治疗。关于霍

乱患者于二十六年年终第二传染病医院成立后，悉行送往该院予

以严密隔离治疗，并将吐泻物施行细菌培养检验，一面由本局伤

派消毒队及医员驰赴患者寓所及附近院邻实施环境消毒，并接触

者均行预防注射，以免传播。

五、各项传染病之预防运动：

春季种痘运动：

均由每年三、

本局每届春季为先事设法预防天花传染病流行起见，自二十

三年度起，历经逐年举办春季种痘运动。种痘期

四月起，至五、六月止，除二十六、七年度因港沪各地天花流

行，本市为先事扩大预防以免传播计，经呈准延长运动期限为三

个月外，其余各年度均为两个月。于每届是项运动均事先竭力设

法宣传，如刊发种痘新闻广播讲演，并于冲要通

语、图画，逐户散发通告，以期引起市民深切之注意。其内外城

各区除设有卫生区事务所、各区由各该管区事务所负责施种外，

其他各区均经商请自治监理处，由各自治区分所分别派员协助，

会同本局种痘人员前往各区挨户施种，并于各郊区分别选送办公

人员，由局予以种痘技术之训练，择定临时种痘处所，在运动期

间逐日由本局派员或会同种痘训练人员办理城郊各区种痘事宜，

以便市民就近前往种痘。兹查自二十三年度至二十七年度五年期

间，经本局及各附属院所施种人数以二十六年度之一五五八三五

人占第一位，实施婴儿强迫种痘以二十七年度初种之一五一二二

人，较历届骤增三、四千人。参阅附表



六日起至八月

预防霍乱、伤寒运动：

本局每届夏令，以饮食偶一不慎最易感染霍乱、伤寒等急性

传染病，为先事设法防范，以免传播计，自二十三年度起，历经

逐年举办预防霍乱、伤寒运动，除二十五年度是项运动自六月十

一日止规定期限为两个半月外，其余各年度均由

每年六、七月起至八、九月止，限期两个月办理完竣。历届运动

均由局通伤各附属院所在运动期间一律为市民免费注射预防霍

乱、伤寒混合疫苗，并由局雇用临时护士二人协助办理注射工

作，分别派往各学校并团体机关实施注射事宜，并于事先刊露新

闻广播讲演，布告周知，逐户散发小传单，以期家喻户晓。兹查

自二十三年度至二十七年度五年期间，经本局派员并附属各院所

为市民及学生并团体机关免费注射霍乱、伤寒混合疫苗次数以二

十六年度之三四一二八次及二十七年度之三三九七四次，较历届

增加一倍。参阅附表



人占第一位。参阅

秋季种痘运动：

本局每届秋令历历经循例举办秋季种痘运动，是项运动举办

期间，每年概由九、十月起，至十、十一月止。二十七年度原定

种痘运动期限为一个月，自十月一日起，至十月底止，嗣以市民

请求种痘者不甚踊跃，为使普遍起见，复经呈准展期至十一月底

止。其余各年度均为一个月。每届是项运动，由局通令各附属院

所在此期间一律为市民免费施种牛痘，并逐户散发种痘通告，广

播讲演，张贴布告，俾众周知。兹查自二十三年度起，至二十七

年度止，五年期间经本局暨附属各院所为市民及学校学生并团体

机关免费施种人数以二十六年度之四四四一

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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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三三次及二十七年度之一二

）预防白喉、猩红热运动：

本局每届冬令，为先事设法预防白喉、猩红热等急性传染病

流行起见，历经逐年举办预防白喉、猩红热运动。每届是项运

动，概由每年十一、十二月起始举办，除二十三年度及二十四年

度原定是项运动期限为两个月，嗣以染患上项传染病者颇不乏

人，经呈准延长期限为四个月。惟于二十五年度因本市猩红热传

染病患者传染甚为剧烈，经延长期限为四个半月外，其余各年度

均为三个月。在此运动期间，经本局通伤各附属院所一律为市民

免费检查及预防注射，一面广事宣传，刊登新闻，印发传单，广

播讲演，布告市民周知，以期普遍预防。兹查自二十三年度起，

至二十七年度止，五年期间经本局暨附属各院所为市民及各学校

学生并团体机关免费施行白喉预防注射次数以二十三年度之一二

八次较为最多；施行猩红热预

防注射次数以二十七年度之一五二九六次占首位。参阅附表



六、实施霍乱防疫：

查二十六年九月间港沪等地发生真性霍乱，而津沽等处

亦相继播及，京津密迩蔓延堪虞。爱经依照北京地方维持会防疫

组第四次会议议决预防霍乱实施办法，自九月二十九日起开始办

理宣传工作，于十月三日分别派员从事各城门进城车马、人民鞋

底消毒及各种菜蔬鲜果消毒，一面商请警察局严禁由津输入海产



物，以杜传染，并于十月六日起始实施全市居民普遍预防注射，

至十月二十六日止，综计二十一日，期间经本局暨附属各院所为

市民及各学校、团体机关免费预防霍乱注射总计四五一八七三

次。参阅附表





九八人，检疫户数为一一九五四九户，检疫人

烟稠密，幅员辽阔，

查二十七年夏间因港沪各地霍乱流行延及津沽，本市人

应先事预防，俾免播及。爰由本局拟定北

京区防疫委员会组织章则呈请市公署转呈行政委员会核准，于本

年六月间组织成立，聘请本市及友邦卫生专家、各医疗机关领袖

二十人为委员，余市长兼任委员长，所有拟定防疫计划统由本局

疫注射班三十三班，自七月一日起始分

分别执行。经于六月二十三日举行第一次防疫会议，议决组设检

于各地区及城门实施全

市居民普遍预防注射，并挨户检疫。嗣于七月二十四日京山路车

站驻在检疫注射班发现由津来京旅客患者二名，经细菌培养检验

结果判定为真性霍乱，复经第二次防疫会议议决作更进一步之扩

大预防办法，规定局属第二传染病医院为收容隔离所，组设消毒

队二组，施行患者住所环境消毒，并于八月一日起实施东、西车

站出入旅客检疫及预防注射。迄至九月中旬以后各地霍乱疫况渐

趋消灭，且气候亦日转凉爽，乃于九月二十九日召开第三次会议

议决：自十月一日起缩小防疫工作范围，撤消各检疫注射班及消

毒队，停止注射，仅设检疫班一班，担任霍乱及其他传染病之检

疫工作，另设消毒队一组负责霍乱及其他急性传染病患者之住所

及环境消毒工作，甫经两月后奉令裁撤。计由七月一日起至九月

底止，先后发现真性霍乱患者二十一人，保菌者十人，若以本市

地广人稠而论，则疫势流行未知伊于胡底，所幸未成燎原之势

者，悉赖防范周密，设施得宜所致。综计三个月防疫期间，经本

局暨各附属院所并嘱托各医疗机关为全市市民免费实施霍乱预防

注射总计六五

数为一五一三九九六人。参阅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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